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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上網禁設限 嚴重違規可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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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拖慢網速 取消「任用」難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智能手機日趨普及，

選用「無限」數據上網計劃的高用量客戶，隨時會因

為服務供應商減慢上網速度，使「無限」變「有限」，

電訊管理局去年已接獲160宗相關投訴。當局昨日公布

強制性指引，由明年2月13日起，供應商提供「無限」

用量計劃時不可施加限制，嚴重違規可被

停牌。

今年首10月 亦有74宗投訴
本港現時有不少流動數據計劃，以「無限」數據作招徠的計劃相

當受歡迎。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規管事務）劉兆祥表示，為防止
網絡資源被濫用，服務供應商會實施「公平使用政策」，即是對過
量使用服務的客戶施加限制，如把服務速度減慢，甚至暫停或終止
服務，當局去年已收到160宗投訴，今年首10個月亦有74宗。

限制用量安排 須同款字列明
電訊管理局昨就「公平使用政策」發出新指引，規定服務供應商

不得向「無限」數據服務計劃用戶施加限制，包括任何形式的公平
使用政策。不過，若供應商在推廣服務計劃時以「無限」作招徠，
又限制用量安排，供應商須把條件規限與「無限」一詞以相同的字
型及字體大小展示，並置於「無限」一詞附近，才可免責。
在新指引下，供應商須列明在甚麼情況下會啟動管制措施，及服

務限制類別；指引亦規定客戶不會因用量過高而被終止或停止服
務，如供應商以減速方式來限制服務，下載速度不得低於每秒
128KB，用於電郵、短訊或下載歌曲亦不會太慢，而施加限制前需
事先通知用戶，如以電郵或短訊形式通知。

改合約主條款 給30天通知期
針對現有客戶，電訊管理局在新指引條文中，加強保障消費者權

益。指引規定，若供應商單方面更改合約的主要條款，更改前需給
予客戶不少於30天通知期，亦必須容許用戶在更改生效前，以不多
於15天的預先通知期終止合約，而在此情況下，供應商不得向客戶
收取餘下合約期服務費或罰款。
劉兆祥表示，服務供應商是否繼續推出「無限」數據服務計劃，

由供應商自行決定，但為了讓供應商有充足時間就新指引作出安
排，新指引約在明年2月13日生效，而在該日或之後新簽訂或續訂
的所有服務合約，都必須遵循新指引，違例供應商可被罰款50萬元
至100萬元，嚴重者更會被停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電訊管理局昨
日公布流動數據服務新指引，規定供應商不可
對「無限」數據服務用戶施加任何限制用量措
施，若提供聲稱是「無限」、但設有限制的數據
計劃，需於推廣時列明。消委會認為，有關安
排只會令消費者產生混淆。此外，有供應商表
示暫不會取消無限上網計劃。
流動數據服務供應商實施公平使用政策新指

引將於明年2月13日起實施，新指引指出如供應
商於推廣數據服務計劃時以「無限」一詞作招
徠，但同時實施限制用量措施，需在推廣資料
中說明有關條件規限，如「數據用量高達50GB
的無限計劃」，而有關條件規限的字型及字體必
須與「無限」一詞相同。

今年上網服務投訴減
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說，去年消委會就數據

上網服務實施公平使用政策，收到151宗投訴，
今年首10個月則收到22宗投訴。她對有關新指
引表示歡迎，認為有助減少投訴數字，但不建
議供應商在推廣時使用「無限」一詞，又同時
以同樣字型和字體等方式展示附帶規條，擔心
只會令消費者混淆。
香港互聯網協會創會主席莫乃光表示，現時

市民會以不同途徑使用數據上網服務，如以智
能手機上網，亦接駁平板電腦或家居電腦等，
他認為供應商當初低估市民利用無限數據收費
計劃的途徑，當市民以多種途徑使用上網數據
時，亦增加供應商負荷，同時對一般用戶不公
平，遂限制高用量用戶的數據服務。

電訊商對新指引反應不一
有市民表示，自己近乎「全天候」上網，更

會把電話網絡分享給朋友，他不認為使用太多
就是濫用，反而擔心供應商如何界定高用量用
戶。多間服務供應商均稱會研究新指引，其中
CSL指會繼續提供無限上網月費計劃，3香港指
會因應客戶的接受程度、使用模式再作決定，
電盈指會確保客戶清楚了解選用服務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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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隨 智能手
機升級，不少用家透過「無限數據任用」服務
計劃，接駁電腦上網，下載大量電影或其他資
料，對網絡造成極大負荷，甚至拖慢其他用戶
的上網速度。為杜絕用戶濫用移動數據上網服
務，有電訊商早前稱，有意取消「任用」的手
機月費計劃。而有分析員亦指，取消「無限」
數據上網服務計劃，是大勢所趨。

數碼通倡「用者自付」原則
為杜絕用戶濫用流動數據服務的情況，數

碼通總裁黎大鈞早前稱，取消「無限」數據
上網計劃是世界新趨勢，現時使用「無限」
上網計劃的海外用戶亦逐步減少，相信香港
應以「用者自付」原則，訂出更公平的服務
計劃。他續稱，即使取消相關計劃，亦不擔

心會流失大量用戶。
黎大鈞亦稱，公司旗下數據服務用戶約佔

整體客戶逾50%，每月平均使用量逾1GB，相
比起世界各地，仍屬高水平，但在現時「無
限」上網計劃情況下，難免出現部分低用量
用戶補貼高用量用戶的情況，故隨 將來數
據用量提升，或有需要限制每戶用量。他又
說，限制用量或會帶來不便，但部分用戶月
費可望下調。
本港過往有不少「無限」上網計劃的用戶

曾被電訊公司以「公平使用政策」為由而被
限速，當中不少投訴個案質疑未獲供應商事
先通知、供應商亦未有交代何謂高用量，用
戶在發現上網速度大減後，致電電訊公司詢
問才知悉因數據使用量太高被限速，要至截
數日後才可恢復正常速度。

▲劉燕卿對新指引表示歡迎，但不
建議供應商在推廣時使用「無限」
一詞，擔心會令消費者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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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祥表示，由明年2月13日
起，供應商提供「無限」用量計劃
時不可施加限制，嚴重違規可被停
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


